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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
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整改结果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按照《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（试行）》（苏科条发〔2014〕199号）精神，为促进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的提升，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2017年度评估结果为整改的5家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了整改核查，经审阅资料、现场考察及现场访谈等程序，确定评估结果。现将整改情况及结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改总体情况

整改期内，5家省重点实验室按照评估意见，针对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，取得一定整改成效：

1、 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。相关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整改工作，通过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大投入力度、制定人才倾斜政策、改善实验条件等有效措施为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发展提供保障。
2、 重点实验室积极整改。各重点实验室针对存在问题，在凝练研究方向、优化团队结构、建立激励机制、加强产学研合作、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。
3、整改成效明显。一年来，各重点实验室在人才团队、承担科研任务能力、创新成果与贡献等方面取得明显整改成效。5家重点实验室共引进高层次人才28人，出国交流访问40人次；牵头或参与省级以上科技项目87项，其中国家级37项；申请发明专利152项，获授权发明专利94项，制定国家标准2项；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7项；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73项，获横向经费3834万元。
二、整改结果
根据专家评价结果，5家省重点实验室均整改通过，2014~2016年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为合格等次。
希望各重点实验室、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快创新资源集聚，加大开放协同创新，加强重点实验室条件保障和管理创新，不断提升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能力，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、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做出应有贡献。
附件：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整改结果及核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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